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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必康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7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接到公司持

股 5%以上股东、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通知，获悉周新基先生于 2016 年 4 月

12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国泰君安”）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否为第

一大股东

及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股数 
质押开 

始日期 

质押到 

期日 
质权人 

本次质

押股份

占其持

股比例 

用途 

周新基 否 17,600,000 
2016 年 4

月 12 日 

2019 年 4

月 11 日 

国泰君

安 
12.89% 

满足其

个人融

资需求 

周新基 否 17,640,000 
2016 年 4

月 12 日 

2019 年 4

月 11 日 

国泰君

安 
12.92% 

满足其

个人融

资需求 

周新基 否 17,700,000 
2016 年 4

月 12 日 

2019 年 4

月 11 日 

国泰君

安 
12.96% 

满足其

个人融

资需求 

周新基 否 17,800,000 
2016 年 4

月 12 日 

2019 年 4

月 11 日 

国泰君

安 
13.03% 

满足其

个人融

资需求 

合计 — 70,740,000 — — — 51.80% — 

2、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办理情况 

2016 年 4 月 12 日，周新基先生与国泰君安签订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

书（两方）》，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70,740,000 股（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）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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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给国泰君安，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。 

协议约定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1 日（含）期间提前购回，

将收取一定比例的提前购回费率，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（含）至购回日期间提

前购回，不收取提前购回费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股票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

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。质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。 

3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周新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36,576,018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8.9132%。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 136,560,000 股（高管锁定股 49,370,000

股、无限售流通股 16,450,000 股、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70,740,000 股），占其持

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.9883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8.9122%。 

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（初始交易）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




